山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方法

一、范围
本要求规定了学生形态、生理功能、内科、外科、耳鼻喉科、口腔科与实验室检查指标的技术要求。
本要求适用于普通中小学校，职业高中与技校学生健康检查可参照执行。
二、病史询问

病史采集包括既往病史、现病史、药物过敏史、流行病史、家族病史、疫苗接种史等，并做好记录。
三、形态及生理功能检查

㈠身高
1.检查器材：人体测高计。
使用前应校对零点，并用标准钢卷尺校对人体测高计刻度尺，每米误差不得大于0.2cm。同时应检查立柱与底板、立柱与滑测板是否垂直，连接处是否紧密，零件有无松动等情况，并及时加以校正。
2.检查方法：被检者赤足，立正姿势站立在人体测高计的底板上，两上肢自然下垂，足跟并拢，足尖分开成60度。躯干自然挺直，两眼平视前方，眼眶下缘与耳屏上缘呈水平位，足跟、骶骨部及两肩胛间区三点与立柱相接触。检测人员站立于被检者的右侧，将滑测板轻轻沿立柱下滑，直到与颅顶点接触。检测人员双眼应与滑测板等高时读数。
3.记录方法：以厘米为单位记录，读数至小数点后一位，测量误差不得超过±0.5cm。
4.注意事项：人体测高计应选择平坦靠墙的地方水平放置，立柱的刻度尺应面向光源。滑测板与颅顶点相接触，松紧适度,头顶的发辫、发结应解开，饰物应取下。完成测量后，应立即将滑测板推到最高处，避免其他被测者发生意外碰创伤。

㈡体重
1.检查器材：杠杆秤或便携式电子体重测量仪。
使用前应检验其准确度和灵敏度，用50kg及0.1kg标准砝码进行校正，灵敏度应能测出0.1kg，达不到要求应及时更换。
2.检查方法：测量时，体重秤应放置在平坦的硬地面上,调整零点至刻度尺呈水平位。男学生穿短裤，女学生穿短裤、背心，站立秤台面中央，检测人员站立于秤台正前方，添加砝码，移动游码至刻度尺平衡，双眼正视刻度尺读数。
3.超重与肥胖的判定标准：

(1)体重指数(BMI)计算公式,BMI=体重(Kg)÷[身高(m)]2。

(2)使用表1界限值进行超重、肥胖判断。当个体BMI值大于或等于相应年龄、性别组的超重值，而小于相应组段的肥胖值时，判断为超重。当个体BMI值大于或等于相应年龄、性别组的肥胖值时判断为肥胖。

表1 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BMI分类标准

	年龄(岁)
	男超重
	男肥胖
	女超重
	女肥胖

	7-
	17.4
	19.2
	17.2
	18.9

	8-
	18.1
	20.3
	18.1
	19.9

	9-
	18.9
	21.4
	19.0
	21.0

	10-
	19.6
	22.5
	20.0
	22.1

	11-
	20.3
	23.6
	21.1
	23.3

	12-
	21.0
	24.7
	21.9
	24.5

	13-
	21.9
	25.7
	22.6
	25.6

	14-
	22.6
	26.4
	23.0
	26.3

	15-
	23.1
	26.9
	23.4
	26.9

	16-
	23.5
	27.4
	23.7
	27.4

	17-
	23.8
	27.8
	23.8
	27.7

	18
	24.0
	28.0
	24.0
	28.0


3.记录方法：以千克为单位记录，精确倒小数点后一位,测量误差不应超过±0.1kg。
4.注意事项：被检者应站立于秤台中央，上、下秤台动作要轻。每天使用体重秤前均需校正。当天测量后应取下砝码，固定刻度尺，以免振动。
㈢胸围
1.检查器材：用带有毫米刻度的尼龙带尺测量。

使用前用钢卷尺校正，每米误差不超过±0.2cm。
2.检查方法：被检者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双肩放松，两上肢自然下垂。测试者面对被检者，将卷尺上缘经背部肩胛骨下角下缘至胸前。男性与未发育的女性，卷尺下缘经乳头上缘；乳房发育的女性，卷尺经乳头上方第四肋骨处，测量平静状态下的胸围，读数记录。测量时，注意卷尺应松紧适度，注意被检者上肢是否下垂；应与其吸气末读数记录。

3.记录方法：读数记录以厘米为单位，精确到0.1cm。
4.注意事项：测量时应使尼龙带水平环绕，使带尺贴近皮肤但避免紧压而陷入皮肤。

㈣肺活量
1.检查器材：电子肺活量计。
2.检查方法：被检者取站立位，测量前做两次扩胸动作,然后尽力深吸气，吸满气后立即向肺活量计的口嘴内以中等速度尽力呼气，直到不能再呼气为止。每人测量2次。

3.记录方法：以毫升为单位记录读数结果，选最大测量值作为被测者肺活量值。

4.注意事项：测量前向被测者说明测量方法，被测者在测量过程中不能有第二次吸气，每测量一人应换一次吹嘴。

㈤血压
1.检查器材：使用汞柱式血压计或电子血压计。
根据不同年龄被检者上臂的长度，分别选用6、8、10和12厘米宽的袖带，袖带宽度以覆盖被检者上臂长的1/2-2/3为宜。
2.检查方法：被检者取坐位，裸露右上臂至肩部，伸直肘部，平放在桌面上，手掌向上，使血压计零点与肱动脉、心脏处于同一水平。排尽袖带内空气，将袖带平整无折地缚在被检者右上臂，袖带下缘距肘窝2厘米，松紧适宜。在肘部扪及肱动脉搏动，戴上听诊器，将听诊器体件贴肱动脉处，不可压得太重，不得塞在袖带下。关闭加压气球气门，打气至肱动脉搏动音消失再使水银柱升高30mmHg，然后以每秒2-6mmHg的速度放气，当听到至少连续两次搏动音时，将第一声搏动音所处水银柱刻度数值记录为收缩压，搏动音消失时为舒张压，当搏动音不消失时采用变音为舒张压。每人连续测量3次，每次间隔时间不得少于30秒(电子血压计测量方法按使用说明书操作)。
3.记录方法：取两次测量结果相近的数据，以毫米汞柱(mmHg)为单位进行记录。
4.注意事项：测量场地应安静。被检者在测量前1小时应停止较强体力活动，并静坐10分钟以上才开始测量血压。测量前检查水银柱是否在零点，不在零点时应进行校正，并排除水银柱的气泡。在下一次测量前，应使水银柱下降至零点后进行测量。

5.4-14岁血压计算参考：收缩压＝年龄×2＋80mmHg。舒张压为收缩压的2/3-3/5。儿童年龄越小收缩压越低。

㈥身体发育情况

1.检查方法：营养状态可以根据皮肤、毛发、皮下脂肪肌肉的发育情况来综合判断，但必须结合年龄、性别、身长及体重情况。

2.诊断依据：
(1)皮肤弹力评定标准分3度
Ⅰ度：弹力弱，当用手捏起皮肤，放开后皱纹恢复慢；

Ⅱ度：介于Ⅰ度和Ⅲ度之间；

Ⅲ度：弹力好，捏起皮肤再放开后皮肤很快恢复原状。

(2)将肩胛骨下角下缘5厘米处或腹部、胸部、股部、臂部等处的皮肤及皮下组织紧紧捏起，然后用卡尺测量厚度。根据皮下脂肪的厚度，体态可分为：

①瘦弱：肩胛骨骼明显突起，可看见皮下肋骨，没有皮下脂肪；
②中等：肩胛骨骼凸起不明显,看不到皮下肋骨，皮下脂肪厚度为1-3厘米；
③肥胖：除具有中等的特性外，可看到皮下脂肪所形成的皮褶，以腹部特明显，厚度在2厘米以上。 

(3)记录方法：临床上一般将营养状态分为三等

①良好：体质较重，皮肤、毛发光泽，Ⅱ、Ⅲ度弹力，血液充盈呈红润状，脂肪适度，体态丰满；
②中等：体质标准，皮肤、毛发光泽一般，Ⅱ度弹力，血液充盈中等，脂肪中等，体态中等；
③差或不良：体质较轻，皮肤、毛发无光泽，干燥，Ⅰ度弹力，苍白贫血状，脂肪瘦弱，体态消瘦。

四、内科检查

㈠心脏

1.检查方法：

(1)视诊：检查有无紫绀、杵状指、呼吸急促、心前区隆起，以筛查出先天性心脏病、慢性风湿性心脏病。检查心尖搏动的部位、范围、强弱。

(2)触诊：对视诊发现的异常体征进行证实。检查有无震颤，检查者用右手全手掌触诊，以手掌平贴于心前区，检查震颤及其部位与时期（收缩期、舒张期、连续性）。用食指、中指、无名指并拢以指腹检查心尖搏动的位置、强弱、范围、节律和频率。检查有无心包摩擦感，被检者取坐位前倾位，在心前区进行检查。

(3)叩诊：检查心脏浊音界大小、形态与位置。被检者取仰卧位，检查者站立与被检者右侧，左手叩诊板指与心缘垂直（与肋骨平行），扣肘力度适中。测量心脏左右浊音界距胸骨中线的垂直距离，测量左锁骨中线至胸骨中线的垂直距离，以判断心脏大小是否正常。

(4)听诊：

①听诊体位：检查者站立于右侧，被检者取仰卧位，保持环境安静。
②听诊顺序：二尖瓣听诊区→肺动脉瓣听诊区→主动脉瓣听诊区→主动脉瓣第二听诊区→三尖瓣听诊区。
③听诊内容：心率、心律、心音、额外心音、杂音与心包摩擦音（性质粗糙、搔抓样，与心跳一致，与呼吸无关）。注意杂音的部位、时期（收缩期、舒张期）、性质（吹风样、隆隆样、叹气样、机器声样、乐声样）、传导（帮助判断杂音的来源与病理性质）、强度、与体位变化。对于期前收缩每分钟6次以上者，应建议作心电图检查。
心脏收缩期杂音强度分级：

Ⅰ级:杂音很弱，占时很短，需仔细听诊或运动或改变体位方能听到；

Ⅱ级:较容易听到的弱杂音；

Ⅲ级:中等响亮的杂音；

Ⅳ级:较响亮的杂音；

Ⅴ级:很响亮的杂音、震耳，但听诊器体件稍离开胸壁即听不到；

Ⅵ级:最响亮的杂音，以至将听诊器体件稍离开胸壁仍能听到。

杂音记录方法与结论：如Ⅲ级杂音记为3/6级。被检者卧位安静时听诊肺动脉瓣膜区达到Ⅲ级，其他瓣膜区达到Ⅱ级，改变体位反复听诊心脏杂音，确属生理性者，可作“正常”结论。

2.记录方法：记录视诊、触诊、叩诊、听诊检查发现的阳性体征。其中，心脏杂音分部位、时期、响亮度、性质与传导进行记录。

㈡肺

1.检查方法：

(1)视诊：呼吸运动两侧是否对称，有无呼吸运动增强及减弱，有无呼吸困难及三凹征。检查每分钟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否均匀整齐。

(2)触诊：

①胸廓扩张度检查：检查者双手置于胸廓下面的前侧部，左右拇指分别沿两侧肋缘指向剑突，拇指尖在前正中线两侧对称部位，两手掌和伸展的手指置于前侧胸壁，嘱被检者作深呼吸运动，比较两手的扩张度是否一致，前正中线两侧拇指向外移动的距离是否相等。
②语音震颤检查：两手掌平贴在被检者胸廓两侧对称部位，嘱被检者重复发出“一”长音，比较两侧对称部位的震动感是否相同，从上至下，分别检查前胸、侧胸、后胸。
③胸膜摩擦感检查：两手掌平贴在被检者胸壁的下前侧部，嘱被检者作深呼吸运动，以触查有无摩擦感。

(3)叩诊：在左右两侧胸部对称部位进行对比叩诊，前胸叩诊板指平贴肋间隙与肋骨平行，背部叩诊时，在肩胛间区扳指与脊柱平行，肩胛下区扳指平贴于肋间隙与肋骨平行。叩出肺上界，叩出左右锁骨中线、腋中线、肩胛下角线肺下界以及肺下界移动度。

(4)听诊：检查有无啰音，啰音的性质及所在部位。必要时做语音传导与胸膜摩擦音检查。

2.记录方法：记录检查发现的阳性体征。

㈢肝

1.检查方法：用触诊法检查肝的大小、软硬度、有无压痛。被检者取仰卧位，两脚屈起，放松腹壁肌肉，缓缓作腹式呼吸运动。检查者用右手掌面平放在肋缘下部自下而上进行触诊，触诊的手应与呼吸运动密切配合，随着被检者呼气时腹壁下陷而下按，随着吸气时腹壁隆起而上抬，有利于触诊肿大的肝下缘。对肝脏肿大者应叩诊检查肝上界有无移位(正常人肝上界在右锁骨中线、右腋中线和右肩胛线分别位于第5、第7、第10肋间)。

2.记录方法：

(1)肝脏肿大：剑突下大小测量前正中线上剑突至肝下缘距离，肋下大小测定右锁骨中线上肋弓缘至肝下缘距离，以厘米为单位进行记录。

(2)肝脏硬度分为3度：肝脏柔软，如手指按口唇为Ⅰ度；肝脏质韧，如按鼻尖的硬度为Ⅱ度；肝脏质硬，如按前额的硬度为Ⅲ度。

(3)肝脏表面及边缘：表面是否光滑，有无结节，边缘是否整齐。

㈣脾

1.检查方法：被检者取右侧卧位，右下肢伸直，左下肢屈髋、屈膝，检查者左手掌置于被检者左腰部第七至第十肋处，将其脾脏从后向前托起，右手掌平放腹部与左侧肋弓垂直，当被检者作深呼吸时进行触诊检查。测定左锁骨中线与左肋缘交点至脾脏最远点的距离。

2.记录方法(脾脏肿大分度记录)：

(1)脾缘不超过肋下2cm为轻度肿大；

(2)超过肋下2cm至脐水平线者为中度肿大；

(3)超过脐水平线者为高度肿大。

五、眼科检查
㈠裸眼视力
1.检查器材：标准对数视力表。
视力表印制规格、视力表灯箱放置距离、放置高度、照明应符合《GB11533标准对数视力表》的规定。

2.检查方法：
(1)远视力检查：检查距离为5米。用遮眼板先将左眼轻轻遮上，检查右眼视力，后遮右眼检查左眼视力。嘱被检者先辨认5.0行视标，如辨认正确视标数未达到要求则逐行上查，如辨认无误应逐行下查。要求每个视标的识别时间不超过5秒。

(2)近视力检查：应用视力表变距检查低视力(<4.0)，应符合《GB11533标准对数视力表》的规定，采用远视力表走近法测定，走近至能辨认4.0行视标为止，按表2记录实际视力值。

(3)视力检查结果判断应符合《GB11533标准对数视力表》的规定，测出被检眼能辨认的最小行视标(辨认正确的视标数应超过该行视标总数的一半)，该行视标的视力值为被检眼的视力。

3.判定标准：裸眼远视力为5.0及其以上者为正常视力，裸眼远视力低于5.0者为视力低下。
视力低下分为三度：视力在4.9的为轻度视力低下；4.6-4.8之间为中度视力低下；≤4.5为重度视力低下。

表2远视力表4.0行视标变距检查的实际视力

	走近后的检查距(m)
	4.0
	3.0
	2.5
	2.0
	1.5
	1.2
	1.0


	实际视力
	3.9
	3.8
	3.7
	3.6
	3.5
	3.4
	3.3


4.记录方法：采用5分记录，分右眼与左眼记录视力检查结果。

5.注意事项：配戴眼镜者应摘下眼镜检查裸眼远视力。检查时不要揉眼、眯眼或斜视。提醒被检者不要用遮眼板压迫眼球，以免影响视力。不宜在紧张视近工作、剧烈运动或体力劳动后即刻检查视力，应休息10分钟后再行检查。

㈡弱视筛查

1.检查器材：标准对数视力表，检眼镜片箱。

2.检查方法：对于视力低下者，分右眼、左眼检查矫正视力。

3.诊断依据：根据两眼矫正视力值，按照《WS/T201儿童少年弱视的诊断及疗效评价》的规定，作出是否弱视的诊断。

4.记录方法：分眼别记录弱视检查结果。

㈢沙眼检查

1.检查器材：10倍放大镜，裂隙灯。

2.检查方法：

(1)采光要求：选择晴天良好自然光线下进行检查，必要时需加人工照明。

(2)观察结膜各部分的变化，依次检查下睑结膜、下穹窿部、上睑结膜、上穹窿部与角膜。

(3)上睑与上穹窿部检查：嘱被检者向下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上睑缘皮肤，使上眼睑离开眼球，然后向下向前用轻柔的力翻转，并将翻转后的上睑用拇指固定于眼眶上缘，为充分暴露上穹窿部结膜，可让被检者尽量保持下视状态，用另一手的拇指或食指轻压下睑，向后上推压眼球，即可暴露上穹窿部结膜，在翻转过程中，注意结膜各部有无沙眼病变。

(4)角膜检查：一手以拇指和食指将上下睑分开，另一手持放大镜检查角膜，或用裂隙灯检查，观察是否有角膜血管翳。

3.诊断标准：

(1)上穹窿部和上睑结膜血管模糊充血、乳头增生或滤泡形成，或二者兼有；
(2)可见角膜血管翳；
(3)上穹窿部或上睑结膜出现瘢痕；
(4)结膜刮片有沙眼包涵体。

在上述(1)项的基础上，兼有(2)、(3)、(4)项三者中之一者可诊断为沙眼。上穹窿部及眦部结膜充血，有少量乳头或滤泡，并已排除其它结膜炎者诊断为疑似沙眼。

4.注意事项：为避免交叉感染引起结膜病，检查者应洗净双手，沙眼患者的统计不包括疑似沙眼。

㈣结膜检查(同沙眼检查)

㈤色觉检查

1.检查器材：俞自萍假同色表。
2.检查方法：在自然光线下，将假同色表放在距被检者0.5米处，让其在5秒钟内读出表内数字或图案。如果辨认困难、读错或读不出，应按假同色表附的说明书进行判断。

3.记录方法：记录有无色弱、色盲。

六、外科检查

㈠头部
1.检查体位：被检者取坐位。
2.检查内容与方法：运用视诊检查头颅大小、外形的变化，是否有方颅、巨颅，是否有头部运动异常。
3.记录方法：记录阳性检查结果。
㈡颈部
1.检查体位：被检者取坐位。
2.检查内容与方法：

(1)一般内容：检查静坐时颈部有无静脉怒张、动脉搏动，颈部能否直立伸屈、运转自如，颈部有无包块。

(2)甲状腺：用双手触诊法。检查者站立于被检者背面，触诊时嘱被检者配合吞咽动作，随吞咽上下移动者即为甲状腺。检查左叶时，右手食指及中指在甲状腺下气管右侧向左轻推甲状腺右叶，左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3指触摸甲状腺的轮廓大小及表面情况，检查有无压痛及震颤。用同样的方法检查右侧。甲状腺肿大分为3度：Ⅰ度为不能看出肿大但能触及；Ⅱ度为能看到肿大有能触及者，但在胸锁乳突肌以内；Ⅲ度为超过胸锁乳突肌外缘者。

(3)气管：检查者站立于被检者前面，将食指与无名指分别置于两侧胸锁关节上，然后将中指置于气管之上，观察中指是否在食指与无名指之间，若两侧距离不等，则提示有气管移位，根据气管的偏移方向判定病变的位置。
3.记录方法：记录阳性体征。
㈢胸廓
1.检查体位：被检者取坐位。
2.检查内容与方法：检查胸廓的形态(正常人胸廓前后径：横径=1:1.5)，检查有无桶状胸、扁平胸、佝偻病胸、胸廓一侧膨隆或凹陷、胸廓局部隆起和脊柱畸形至胸廓变形。
3.记录方法：记录胸廓检查的阳性体征。
㈣脊柱
1.检查体位：被检者取站立位。

2.检查内容与方法：脊柱侧弯的一般检查、前屈试验、运动试验、俯卧试验方法及脊柱前后弯的检查方法应符合《GB/T16133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的初筛》的规定。
3.记录方法：姿势性脊柱侧弯的部位、方向与分度记录方法，姿势性驼背的分度记录方法均应符合《GB/T16133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的初筛》的规定。
3.注意事项：对于需要排除姿势性脊柱侧弯或姿势性驼背时，应提出进一步检查与处理的建议。
㈤四肢
1.检查体位：被检者取站立位。
2.检查内容与方法：观察有无特殊畸形(如神经损伤后的特殊畸形、先天性畸形、脊髓灰质炎后遗症的特殊畸形、佝偻病的下肢畸形)，有无肌萎缩、有无关节肿胀、皮肤色泽有无改变。
3.记录方法：记录四肢阳性体征。
㈥皮肤

1.检查体位：被检者取站立位。

2.检查内容与方法：采用视诊与触诊进行检查。检查有无皮疹，以及皮疹的性质、大小、数目、颜色、形状、内容物。检查皮肤色泽，有无脱屑、紫癜、蜘蛛痣、水肿、皮下结节、瘢痕。
3.记录方法：记录皮肤阳性体征。

㈦淋巴结

1.检查体位：被检者取站立位。

2.检查内容与方法：用手指滑动触诊由浅入深触摸皮下淋巴结。检查淋巴结是否肿大，以及肿大的部位、大小、数目、硬度、压痛、活动度、有无粘连、局部皮肤有无红肿、瘢痕及瘘管。

3.记录方法：记录阳性体征。

七、口腔科检查

㈠牙齿(龋齿)检查

1.检查器材：平面口镜，五号探针，手套，照明灯。

有条件可选用一次性器械，或每查完一个被检者后，所用的器械先清洗擦干，再用2%戊二醛溶液浸泡10小时以上，然后用蒸馏水冲洗备用。

2.检查方法：在人工光源下，以视诊结合探诊的方式进行。检查顺序从左上颌象限最后一个牙开始至右上颌象限最后一个牙，再从右下颌象限最后一个牙至左下颌象限最后一个牙。

3.诊断标准：

(1)无龋牙：牙冠健康，无因龋所做的充填物(含冠套)，也无龋坏迹象的完整牙冠为无龋牙。

(2)龋齿（d、D）：牙齿的窝沟或光滑面的病损有底部发软，釉质有潜在的损坏或沟壁软化者即诊断为龋齿。窝沟封闭同时伴有龋齿也按龋齿记，或因龋坏牙冠已被完全破坏只剩下残根也记为龋齿，应使用探诊来证实所判断的龋坏。下列情况均不诊断为龋齿：釉质上的白斑、着色的不平坦区、探针可插入的着色窝沟但底部无软化；中到重度氟牙症所造成釉质上硬的、色暗的凹状缺损；牙釉质表面的磨损；未发生龋坏的楔状缺损。

(3)已充填牙无龋(f、F)：牙冠上有一个或多个因龋的永久充填物,且无任何部位龋坏，或因龋坏而做冠修复的牙齿记为充填无龋。

(4)已充填牙有龋(d、D)：牙冠上有一个或多个因龋的永久充填物且伴有一个或多个部位龋坏者记为充填有龋,无须区分原发或继发龋(即不管龋损是否与充填体有关)。

(5)龋失牙（m、M）：因龋拔除的恒牙，未到替换的年龄失去的乳牙按龋失牙计。

4.记录方法：在相应的牙位上记录检查结果。无龋牙、未萌出牙不做记录。龋齿和已充填有龋的恒牙符号为D，乳牙龋为d。龋失恒牙符号为M，龋失乳牙符号为m，已充填无龋恒牙为F，乳牙为f。分别把d、D，m、M,f、F,牙数记入相应方格。例如：某一学生有2颗恒牙龋， 1颗乳牙因龋缺失，1颗乳牙因龋坏已做永久性充填。记录如下图： 龋齿检查结果记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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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牙周检查

1.检查器材：平面口镜，牙周刻度探针，手套，照明灯。

2.检查方法：检查口腔6个区段指示牙，20岁以下的指示牙为11、16、26、36和46，共检查6颗牙，20岁及以上者再增加17、27、37和47指示牙的检查，共检查10颗牙。以探诊为主，不能单以视诊作为依据。使用探针探查有无牙龈炎、牙结石、早期牙周病与晚期牙周病。探诊力量应在25克以下，即将牙周刻度探针轻轻插入指甲沟内，以不造成疼痛和不舒服的感觉为适宜力量。将探针插入到龈沟内沿牙根面作向上向下探诊。每个区段的指示牙均作6次探诊，即颊舌侧的近中、中、远中。

3.诊断标准(括号内为记录符号)：

正常(0)：牙周组织健康者；
牙龈炎(1)：探诊后龈沟有出血或渗血现象；
牙结石(2)：肉眼可见有牙结石或探诊后发现有龈下石；
早期牙周病(3)：牙周袋深度在3.5mm以上、5.5mm以下者；
晚期牙周病(4)：牙周袋在5.5mm以上者。

4.记录方法：记录阳性检查结果。

八、耳鼻喉科检查

㈠外部检查
1.检查器材：耳镜，额镜，照明灯或电耳镜。

2.检查方法：
(1)外耳道检查：外耳采用双手检查法，检查者一手将耳廓向后、向上、向外牵拉，另一手食指将耳屏向前推移，使外耳道拉直，可观察外耳道与鼓膜。此法适用于外耳道较宽、耳毛较少者。否则，用耳镜检查外耳道，检查者一手将被检者的耳廓向上牵拉，另一手将大小合适的耳镜轻轻插入外耳道，注意不可超过外耳道软骨部和骨部交接处，以免引起疼痛。观察外耳道有无充血、肿胀、耵聍栓塞、异物、分泌物、肿物、瘘管以及有无先天性外耳道闭锁等。
(2)鼓膜检查：用耳镜检查鼓膜，操作方法同外耳道检查。观察鼓膜有无充血、肿胀、混浊、增厚、穿孔、萎缩、疤痕、钙斑，有无鼓膜积液影。
(3)乳突部检查：检查乳突部位有无压痛，皮肤有无红肿、瘘管及疤痕。

3. 记录方法：分别记录左、右外耳道、鼓膜和乳突检查的阳性结果。
㈡鼻部检查

1.检查器材：额镜，照明灯，鼻镜，1%麻黄素生理盐水。

2.检查方法：

(1)外鼻检查：有无畸形、炎症及损伤，检查鼻翼有无压痛。

(2)鼻腔鼻窦检查：各鼻窦相应表面皮肤有无红肿压痛、变形，鼻前庭有无红肿与分泌物，用鼻镜伸入鼻前庭，切勿超过鼻阈，以免引起疼痛或损伤鼻中隔粘膜导致出血。由下而上，检查鼻腔下鼻道、下鼻甲、鼻中隔、中鼻道、中鼻甲及嗅裂，注意中下鼻甲有无肿胀、中下鼻道有无脓液、息肉及肿瘤。如鼻粘膜肿胀，用1%麻黄素生理盐水喷雾1-2次，收缩后再检查。

3.记录方法：有无急性或慢性鼻炎、萎缩性鼻炎、急性或慢性鼻窦炎。

㈢扁桃体检查

1.检查器材：压舌板，额镜，照明灯。

2.检查方法：被检查者取坐位，头略后仰，口张大并发“啊”音，检查者用压舌板轻压被检者舌前2/3处，使舌背低下、软腭上抬，在照明的配合下，检查扁桃体有无充血、肿大、陷窝口分泌物、假膜、溃疡等病变。

3.诊断标准(扁桃体肿大分度)：

Ⅰ度：扁桃体未超过咽腭弓；
Ⅱ度：超过咽腭弓；
Ⅲ度：达到或超过咽后壁中线者。

4.记录方法：扁桃体是否肿大及分度，有无急性或慢性扁桃体炎。

九、实验室检查

㈠结核菌素试验

1.检查器材：结核菌素人型纯蛋白衍化物(PPD)，注射器。

2.检查方法：于前臂掌侧皮内注射0.1ml(5IU)PPD，于72小时后检查试验反应，对阳性者测量硬结的横纵径，计算出硬结的平均直径。

3.诊断标准：以硬结平均直径＜5mm为阴性，5-9mm为阳性，10-19mm为中度阳性，≥20mm为强阳性，局部除阳性外，还有水泡、破溃、淋巴管炎及双圈反应等为极强阳性。

4.记录方法：定性记录试验结果。

5.注意事项：若被检者结核变态反应强烈，如患胞疹性结膜炎、结节性红斑、或一过性、多发性结核过敏性关节炎等，宜用1个结核菌素单位的PPD试验，以防局部的过度反应及可能的病灶反应。

㈡肝功能检查

1.检查器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样品血清分离离心机4000转/分钟，样品杯(试管)，移液器，37℃水浴箱，试管架，消毒用品，各种检测项目的试剂，校准品，质控品。

2.检查方法：全自动分析仪比色测定，后分光法，自动程序控制，以样品为顺序，逐项进行分析。

(1)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法：偶联NADH酶触法，速率比色测定，波长340nm。

(2)胆红素：矾酸盐氧化法，波长460nm比色，检测吸光度的减少值，与标准比较自动计算结果。

3.样品要求：

(1)被检者检验前一天禁高脂肪类饮食、色素类药物，次晨忌剧烈运动。

(2)血样无溶血现象。血清样品一般应在2小时内检验。ALT在25℃稳定一天，在2℃-8℃冷藏稳定7天，在-20℃稳定30天。胆红素的检验要求避光保存样品。

4.操作步骤：各检测项目以标准作对照，进行校准检测，质控品用于质量控制批内使用。

(1)空腹抽取静脉血3mL用于生化检测试管中(真空负压采血管)；
(2)按顺序放置试管架上；
(3)置37℃水浴箱保温30分钟，以便于离心析出血清进行检测；
(4)已温浴样品，编号，4000转/分钟离心15分钟；
(5)移取血清1-2mL至样品杯试管内；
(6)将装有血清的试管放入样品支架上，样品架按顺序排列置于仪器轨道槽上；
(7)根据所用检测分析仪和相应试剂确认实验参数。根据样品检测要求在仪器上依指令输入检测项目，按空白，标准，质控，样品上机进行测定；
(8)根据质控的检测情况确定是否可以发出报告。
5.诊断标准：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40U/L，总蛋白(TP) 60-80g/L，血清白蛋白(ALB)35-55g/L，血清总胆红素(SCB)(又叫直接胆红素)0.5-6.5μmol/L。
6.记录方法：按照检验的具体数值记录。
㈢ABO血型检测

1.检查器材：75%酒精，酒精棉球，消毒的干棉球，一次性采血针，一次性采血毛细吸管，血型试剂，血型纸板。

2.检查方法：纸板法。
3.操作步骤：

(1)在纸板上标明A孔，B孔；
(2)加抗血清：分别在标明好的A孔中滴入抗A标准血清一滴，在B孔中滴入抗B标准血清一滴；
(3)末梢血的采集：用酒精消毒左手无名指，待干后用采血针向指尖垂直方向穿刺，深约2-3mm。用一次性采血毛细吸管吸取血样，管内不得有气泡，擦去管外血液；
(4)加样：分别在标记的相应被检者的A孔B孔附近各滴加血液一滴，迅速用竹签混匀；
(5)反应：用手摇动纸板使其充分反应时间5分钟，条件允许应在30分钟再次确认。
4.结果判定标准：

(1)只与抗A血清发生凝集，为A型；

(2)只与抗B血清发生凝集，为B型；

(3)与抗A，抗B血清均发生凝集，为AB型；
(4)与抗A，抗B血清均不发生凝集，为O型。
5.记录方法：肉眼观察凝集情况，判定血型结果后直接在纸板上标明血型，并在被检者体检表的血型栏记录检测结果。

6.注意事项：所用血型试剂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不同批号的标准血清不可混用，标准血清必须放置于4℃冰箱保存，血型纸板清洁干净。

㈣血常规检测
1.检查器械：全(半)自动血液分析仪，校准品与质控品，抗凝剂，试剂，一次性无菌注射器或抗凝真空采血管等。
2.检查方法：
(1)用一次性无菌注射器或抗凝真空采血管采静脉血1.0ml,置于含150g/LK2EDTA水溶液10ul的塑料试管或硅化玻璃试管中，加盖后颠倒混匀抗凝；
(2)采血时压脉带绑扎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采血顺利，血液与抗凝剂混匀要充分，不能产生气泡，避免溶血；
(3)检测前标本置室温即可，采血后在4小时内完成检测，已检测的标本加盖后在普通冰箱保存3天。

3.操作步骤：
开机自检—质控检测—输入工作表—加载标本—测定操作—结果审核—报告。

4.诊断标准：
	项目名称
	英文缩写
	参考范围

	白细胞计数
	WBC
	儿童:(8.0-11.0)×109/L

成人:(4.0-10.0)×109/L

	红细胞计数
	RBC
	男性:(4.3-5.4)×1012/L

女性:(3.8-4.8)×1012/L

	血红蛋白
	HGB
	儿童:120-140ｇ/L

成年男性:130-150ｇ/L

成年女性:110-140ｇ/L

	血小板计数
	Pｔ
	（100-300）×109/L


5.记录方法：
(1)结果经审核后，确认无误后发出报告。

(2)报告单上标明结果的计量单位、参考值范围、报告日期、时间、操作者和审核者签名，并有与申请单相同的医学信息。

(3)如收到标本的质量可能对测定结果有影响的也在报告单上提示。
